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因发出声音太响等

琐事与他人在列车上大打出手，

被派出所给予罚款 200 元的行政

处罚是否过重？ 近日， 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该起

案件并作出判决。

2017 年 8 月 7 日 11 时， 因

发出声音太响等琐事,韦项与孙眸

在列车车厢内发生争吵， 进而产

生肢体冲突并互相撕打， 后被乘

务员及辅警拉开。 列车停靠上海

虹桥站后， 上海铁路公安处虹桥

站派出所民警将韦项、 孙眸带至

该所作调查， 并予以受案登记。

2017 年 9 月 27 日， 虹桥站

派出所将伤情鉴定结论告知韦项、

孙眸， 并书面告知拟作出行政处

罚的事实、 理由、 依据及有关权

利。 韦项提出陈述和申辩后， 虹

桥站派出所进行了复核， 维持原

行政处罚拟处意见， 认定韦项有

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

给予韦项罚款 200 元的处罚， 给

予孙眸罚款 500元的处罚。

韦项不服， 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 虹桥站派出

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行政

职责。 对韦项有关正当防卫的辩

解意见，不予采纳。执法程序方面，

虹桥站派出所在该案中执法程序

合法、办案程序均无不当之处。 一

审法院驳回了韦项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韦项不服， 上

诉至上海三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虹桥站派

出所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认

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处

罚幅度合理。 据此， 上海三中院

对该案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的二审判决。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因琐事在列车上大打出手
男子被罚200元上诉被驳回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很多老年人会在晚年

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提前防范家事

纠纷风险， 避免离世后亲人之间产

生继承矛盾。 但是， 订立了遗嘱也

不是一劳永逸的。 近日， 宝山区人

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与遗嘱有关的

分家析产纠纷案件。

2016 年 2 月， 84 岁的吴老先

生和 74 岁的于女士发生黄昏恋并

登记结婚。 结婚后不久， 吴先生立

下公证遗嘱， 内容为在自己去世之

后， 将其名下的一套房屋由于女士

一人继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吴先

生多次提出想变更公证遗嘱。 于女

士知晓后， 与继子小吴夫妇多次协

商， 双方于 2017 年 9 月达成共识

并签订 《承诺书》， 《承诺书》 约

定于女士和小吴夫妇各占该房 50%

的产权比例， 但房屋产权暂挂在于

女士名下。

不久， 吴老先生去世。 料理完

吴老先生的身后事之后， 小吴夫妇

请求于女士履行先前的约定， 却遭

到了于女士的拒绝， 于女士还独自

将房屋出售。 经协商不成， 小吴夫

妇将于女士告上法庭。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承诺

书》 不是析产协议， 只能视为带有

预期赠与性质的协议， 涉案房屋系

吴老先生婚前个人财产， 吴老先生

死后， 于女士基于其生前立下的公

证遗嘱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产权， 原

告自始至终不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

或者共有人， 原告以分家析产纠纷

起诉， 因未能举证完毕， 应承担不

利法律后果。 再者， 双方在吴老先

生生前签订的 《承诺书》 的预期赠

与协议的约定， 在吴老先生生前及

死亡后， 未有无效的情形出现，

《承诺书》 约定的赠与协议有效，

现被告于某继承了涉案房屋并予以

出售， 并不愿意交付 1/2 的房屋出

售款给原告方， 视为被告于某撤销

赠与行为， 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

定， 判决驳回原告小吴夫妇的诉讼

请求。

老父生前立遗嘱 房产归继母引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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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田思倩

年过七旬的吴老太有两个子

女。 为了让姐姐阿芳好好照顾母

亲， 弟弟阿明将一套市值 250 万元

的房子以 150 万元低价转让给阿

芳， 100 万元差价相当于“送” 给

阿芳。 不料， 待吴老太出院后， 阿

芳夫妇不仅不关心母亲， 反而时常

辱骂、 虐待母亲， 甚至报警称母亲

是“精神病人”。 阿明一气之下将

阿芳告上法庭， 请求撤销 100 万元

赠与……

弟弟让利百万卖房给姐姐

年过七旬的吴老太的老伴早年

过世。 姐弟间商量， 阿明因行动不

便， 且居住地较远， 今后需要阿芳

承担更多照顾母亲的义务。

2015 年底至 2018 年初， 姐弟

俩先后两次签订协议， 阿明名下一

套房屋的市场价为 250 万元， 约定

以 150 万元的低价转让给阿芳， 并

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今后阿明需时

常探望母亲， 尽力而为担负赡养义

务； 阿芳将承担对母亲主要的赡养

义务， 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母亲送至

养老院， 并承担母亲养老送终所产

生的一切费用。

2017年底， 吴老太因脑梗、 高

血压等病入住医院。 因阿芳准备在

母亲出院后将其送至养老院， 引发

争吵， 但经过家庭协商， 阿芳将母

亲接至自家居住。

2018年春节期间， 阿芳丈夫报

警称， 吴老太突发精神病， 还称吴

老太动不动就打他咬他， 他的手指

都被咬破了， 阿芳也跟警察确认，

表示吴老太是精神病人。

吴老太称自己出院后居住在阿

芳家时， 与阿芳夫妇多次发生矛

盾。 吴老太出院时不能自行走动，

想多练习走路， 但阿芳夫妇不让她

穿鞋， 把她的鞋扔掉； 吴老太想洗

脚， 阿芳丈夫不让她洗脚。 春节期

间， 阿芳夫妇因与吴老太发生口

角， 遂用胶带封住吴老太的嘴， 吴

老太情急之下咬了女婿的手。

吴老太提出， 与阿芳夫妇的矛

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不愿与

他们继续共同生活， 同意搬往阿明

家居住。 阿明也表示愿意按照母亲

的要求尽赡养义务， 并要求撤销之

前的赠与行为， 要求阿芳返还受赠

所得 100万元。

阿芳却认为， 当时阿明自愿降

价出售房屋是因他着急筹钱置换新

房， 且母亲不愿搬离长期居住的房

屋， 故家人商讨由阿芳买下该房屋

供母亲继续居住。 因此双方只存在

房屋买卖关系，不存在赠与关系。

姐弟俩各执一词， 阿明将阿芳

起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姐姐返还100万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有

两个争议焦点。

一方面，阿明是否赠与阿芳 100

万元，并附赠与条件。根据双方协议

约定及证人证言， 可确认当时房价

为 250万元，阿芳购房仅需支付 150

万元， 表明阿明将应收取的 250 万

元房款中的 100万元赠与阿芳。

且收据及协议中也反复强调，

该赠与是附义务的， 即阿芳需承担

赡养母亲的主要义务， 并支付其生

老病死的一切费用。 阿芳辩称双方

之间是房屋买卖关系， 而非赠与关

系， 显然不符合交易常态和一般常

理， 法院不予采信。

另一方面， 阿明主张撤销赠与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阿芳作为吴老

太之女及负有合同义务的受赠人，

理应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 《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 规定， 赡养人应当

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

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

年人的特殊需要。 阿芳对母亲生活

照料、 精神慰藉方面存在重大过

错， 其与配偶的行为在性质上已属

于虐待老人， 显然阿芳未履行其应

尽的赡养义务。

阿芳与母亲发生矛盾后， 未承

担母亲的日常照料和分担母亲聘请

护工的费用， 鉴于吴老太愿意搬走

另行居住， 并由阿明照料其日常起

居生活， 客观上阿芳也不存在继续

履行赠与协议所附义务的可能性，

阿明具备行使撤销赠与的权利。 法

院判决阿芳返还阿明 100万元。

阿芳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

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弟弟赠姐百万赡养七旬母亲
母亲反遭虐待弟弟起诉要回赠与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吕亚南

古玩专家贾某声称， 因“反腐

形势严峻”， 很多领导委托自己低

价处理家中的黄花梨家具、 翡翠玉

石等物品。 事实上， 贾某出手的物

品均为廉价木材和玻璃制成的赝

品， 但他却成功骗取多名被害人数

百万元。 近日，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

院起诉， 贾某被奉贤区人民法院判

处犯诈骗罪， 获刑 13 年， 并处罚

金 80 万元， 还被责令退赔各被害

人经济损失。

花360万买回假古董

2014 年 12 月初， 周某在朋友

的引荐下， 结识了“古玩专家” 贾

某。 贾某称自己认识很多领导， 现

在反腐败形势严峻， 很多领导委托

他处理家中的黄花梨家具， 开价非

常低， 数十万元就能买到价值几百

万甚至上千万元的“明清海南黄花

梨”，是个“捡漏”的大好机会，但是

自己现在资金短缺， 希望周某能够

出资收购。 在贾某的吹嘘之下，对古

玩家具并无研究的周某心动不已，

当场就挑选了十几套家具， 并支付

了 100万元。 贾某也“出手阔绰”，将

“价值不菲” 的翡翠挂件、 手镯当

见面礼送给了周某。

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 贾某多

次联系周某， 声称自己鉴别海南黄

花梨的能力没有人能够超越， 出售

给周某的家具均为“明清海南黄花

梨” 家具， 其中三套圈椅， 市场价

格都是过千万元的， 并强调家具来

源不会有问题， 催促周某尽快花

500 万元购买。 将信将疑的周某禁

不住贾某的催促及哄骗， 陆陆续续

向贾某转账 360 万元， 贾某也将收

购的“名贵” 家具一车车运送到周

某的仓库。

眼看着周某越陷越深， 妻子史

某渐渐感到不安， 于是史某将贾某

送的翡翠手镯送到鉴定机构进行鉴

定， 结果证实了史某的猜测， 翡翠

是经过填充染色处理的 B 货。 周某

得知后， 急忙叫来自己懂古玩家具

的朋友，经朋友初步鉴定，这些家具

都是现代仿古制作的， 不是真正的

明清家具，周某幡然醒悟，自己上当

受骗了， 立即固定证据并向公安机

关报案。 经追查，涉案家具均是贾某

向他人收购的现代仿古家具， 每套

收购价格在数千元至两万元不等，

涉案家具仿照明清家具造型， 进行

做旧处理，机械雕刻痕迹明显，经专

业鉴定机构鉴定，涉案的 16 套家具

市场总估价为 27万余元。

证书也是买来的

在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过程

中， 贾某没有停下诈骗的脚步， 将

下一个目标转向做美容生意的桂某

和罗某。 刚开始， 贾某带她们到家

中参观， 贾某近 200 平米的家中堆

满了各类古玩， 琳琅满目， 贾某随

便拿出一件古玩， 就向桂某、 罗某

吹嘘是从某某领导处收回的， 价值

数百万元。 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的桂

某和罗某被深深震撼了。

在取得桂某和罗某的信任之

后， 贾某就开始了他的套路， “这

只翡翠手镯是某某领导的妻子戴过

的， 现在只要 10 万元。” “这块和

田玉石是某某领带委托自己转卖

的， 我们买下来， 转手就能挣大

钱。” ……贾某为了进一步打消桂

某和罗某的顾虑， 还专门带二人到

广州某某古翡翠珠宝工作室， 将出

售给二人的翡翠进行鉴定， 经鉴

定， 桂某和罗某购买的翡翠是“老

坑玻璃种翡翠”， 市场价值数百万

元。 殊不知， 贾某与该工作室“专

家” 王某早就结识， 双方有过多次

合作， 花 2500元就能出一份证书。

不知晓内情的桂某和罗某对贾

某更加深信不疑， 在贾某一次次的

谎言中， 二人逐渐掏空了自己的积

蓄， 发现两人没有“油水” 可捞之

后， 贾某便失去了联系， 直到 2017

年公安机关将贾某抓获到案， 诈骗

犯罪事实才水落石出。

贾某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

诉， 后经二审法院审理， 裁定驳

回。

想“发反腐财” 360万买来假古董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余冠捷

本报讯 由于忙着接单， 代

驾小哥在马路上骑自行车逆向行

驶时， 与另一名高速驾驶电动车

的骑车人相撞， 从而引发了一场

交通惨剧。 近日， 嘉定区人民法

院南翔法庭开庭审理了这起非机

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

今年 3 月的一天， 代驾司机

张亮接到一单代驾任务， 由于时

间紧张， 忙于赶往代驾地点的张

亮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逆行。 此

时， 骑着电动车的李峰正巧经过，

并未看见正在逆行的张亮， 惨剧

就在一瞬间发生了。

车祸后两人被送往医院进行

了紧急抢救， 李峰在医院期间进

行了全麻开颅手术， 之后又因术

后器质缺损继续入院治疗。 经复

旦大学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李峰因此次交通事故分别造成八

级伤残和十级伤残。

李峰一家将代驾小哥张亮及

其所属的代驾公司告上了法庭，

要求获得相应赔偿。 此案事故经

交警部门认定， 李峰承担次要责

任， 张亮承担主要责任， 因此在

此次事故中原告李峰自身也存在

一定过错， 应自行承担 40%的责

任。

法庭审理后认为， 张亮系经

代驾公司考核并认可的代价驾驶

员， 在从事代驾服务的过程中是

接受代驾公司管理的； 张亮须根

据被告代驾公司制定的标准收取

代驾费用， 本身无议价权， 其仅

以付出的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

应认定双方之间属于雇佣关系。

此案中， 张亮接受公司指派

的订单后， 在去提供代驾服务的

途中发生事故， 此属工作范围之

内， 因此， 张亮在事发时的行为

属于职务行为， 在此过程中造成

的损害， 应由其雇主被告代驾公

司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 法

庭依法作出判决， 判令代驾公司

应对原告李峰的各项损失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而张亮在此次

事故中因急于到达代驾地点而逆

向行驶， 存在重大过失， 应对代

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代驾小哥急接单酿惨祸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晋物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342280559U，经合伙人

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上海朗佩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34228041X0，经合伙人

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上海津雪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342280380P，经合伙人

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上海莉奈实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决定注销，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80529599427，法定代表

人：张亚玉，请有关债务债权人

在45天内前来联系，特此公告。

上海索联实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解散并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上海邑立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 注册号 ：310120002639000，

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

公告。

上海宸豪纸箱制品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杜峰，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从业资格证（危险吕），证号：

342127197702020012， 声 明 作

废。

上海市卢工邮市孙蜇，遗失

营业执照正 、 副本 ， 注册号 ：

310103600095974，声明作废。

上海松江区叶榭镇八字桥

经济合作社，遗失上海市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正本，统一

代码 ：N23101170747771036，声

明作废。


